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体〔2012〕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关于印发泉州市 2012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校： 

    根据《福建省 2012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》精神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泉州市 2012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地、各校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

二○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  体卫艺教育  工作要点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2年 2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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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 2012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 

 

2012 年我市学校体育、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，要按照科学发

展观的要求，以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、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》

等法规为依据，坚持分类指导、分步推进的原则，全面贯彻落实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》（中

发[2007]7 号）精神，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，以加强农村体

卫艺教育为重点，坚持以人为本、“健康第一”的理念，全面实施《国

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积极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，稳步推进体、

音、美课程的落实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；深入开展“全国亿万学生

阳光体育运动”， 大力推动“2+1”（两项体育技能、一项艺术技能）

项目，落实教育部关于《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

活动的规定》。开展学生健康教育，加强学校食品卫生管理督查，

切实做好传染病防控等工作。 

1、开足、开齐、上好体育（健康）与艺术（美术、音乐）课

程。严格按照《课程计划》要求，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，

面向全体学生，开足、开齐、上好每一节体育（健康）与艺术（美

术、音乐）课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、挤占体育

（健康）与艺术（美术、音乐）课时间。 

2、积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。今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加

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》（中发[2007]7 号文件）颁发

实施五周年，也是阳光体育运动提出并实践五周年，各地、各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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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对这五年来的学校体育工作进行全面回顾总结的基础上，因地制

宜，认真组织中、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、健康活泼的文体活动，

不断增强学生体质、陶冶情操，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提高

社会适应能力，抵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促进中小学生身心的全

面发展。从今年开始，市一级学校体育常规赛事与省级联赛接轨，

除田径比赛之外，其它所有比赛项目将采取以校为单位参加比赛。

全市各体育特色校、传统校必须按项目参赛，各达标中学每两年

内也必须组队至少参加其中的一项比赛，否则将予全市通报，并

不得参与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先进集体的评选。计划在秋季开展

全市校园集体舞比赛活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及早做好选拔工作。 

3、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各中

小学要组织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、深刻领会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

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>的通知》精

神，按照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

体育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教体【2011】14号文件）要求，在确保

主渠道课程和大课间活动的基础上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出

富有本校特色的具体实施细则，并向社会公布，自觉接受社会各

界的监督。上半年，市教育局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组织开展中

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专项督导。 

4、全面实施中小学生“体育、艺术 2+1项目”。贯彻教育部办

公厅《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实施“体育、艺术 2+1 项目”的

通知》要求，通过组织广大中小学生参加科学健康、生动活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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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和艺术活动，让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都能较好地掌握两

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，为学生的终身发展、幸福生活

奠定良好的基础。积极探索、建立和完善对“体育、艺术 2+1 项

目”实施情况的评价体系。 

5、全面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。牢固树立“健康第一”

理念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。所有的学校都必

须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要求，组织在校学生进行相

应项目测试，建立每个学生的卡片档案，并于 9至 12月直接向教

育部数据库上报数据。 

6、继续做好中考体育升学考试工作。认真总结 2008 年以来

我市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考试项目都用电子器材进行考试的做

法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继续抓好初中毕业生升学体

育考试工作，并做好体育考试数据的统计、分析和运用工作，使

其更好地引导和促进学生自觉地参与体育活动。继续把 1000/800

米作为应届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必考项目，并且实行一票

否决。继续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广泛开展冬季长跑运动。作为一项

常体育活动，各学校必须在每年 11月初按时举办开跑仪式，组织

在校学生参与长跑锻炼，次年 4月底开展总结表彰活动。 

7、进一步规范体育、艺术竞赛活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

各中小学每年要举办综合性的学生体育艺术活动。严肃体、美、

音等竞赛纪律，在体育竞赛中将坚持查验二代身份证和学籍（会

考证）的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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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高度重视和做好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。根据国家统一

部署，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认真做好教育系统常见病、传染病

的防控工作，大力推动学校食品卫生、饮水和厕所等设施和条件

的改善。一是完善初中以下园、校在开学时的防疫验卡和晨检报

告制度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；二是抓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基本条

件试行标准》和《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的落实工作，特别

是近视眼、肥胖症、流感、手足口病等常见病、传染病的防治；

三是抓学校食堂取得《卫生许可证》的办证率，进一步落实学校

食品卫生责任制，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；四

是完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；五是抓在校学生每年一

次的正常健康体检工作；六是按照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规定，

抓紧校医配备；七是抓紧卫生联络员和学校校医培训；八是开展

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。加强对学生青春期、性教育、人

口教育、各类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；九

是继续开展无烟学校的评选（详见泉教体【2010】4号文件）活动。 

9、全面推进学校艺术教育教学工作。要继续抓好几项常规工

作：一是开展“阳光下成长”歌咏活动，继续抓好“人人有项目、班

班有歌声、校校有特色”活动；二是抓参加市级艺术竞赛的选拔，

以竞赛推动活动的深入开展；三是继续举办泉州市第四届少儿电

视艺术节，内容有：唱歌、跳舞（单、双、三）、校园（课本）剧，

仍然采取分片区设奖办法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；四是结合“班班有

歌声、校校有特色”活动，加大校歌创作、演唱工作力度，拟于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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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举办全市校歌汇唱晚会；五是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积极创造条

件，组建一个学生乐团；六是抓艺术科学论文的撰写与评选，鼓

励参加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；七是抓中华优秀文化

艺术的传承和“闽南文化进校园”工作，继续组织编写武术教材、

把武术拳操向全市中小学全面推广；八是组织参加省级和厦、漳、

泉同城化体音美师资培训。 

10、承办厦、漳、泉同城化中学生篮球比赛。 
 


